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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给崔心园等58名同学违纪违纪处分的决定

崔心园，女，学号20134092010，系音乐舞蹈学院2014级舞蹈表演专业学生。该生自本学期开学以来，累计旷课达48学时；索朗丁增，男，学号20144026043，系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4级网络与新媒体班学生。截至2017年5月8日，该生本学期旷课累计达44学时；王世铭，男，学号20154045041，系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2015级网络工程班学生。该生于2017年2月20日至2017年6月16日之间累计旷课44课时；夏欢，男，学号20144091066，系音乐舞蹈学院2014级音乐2班学生。该生自本学期开学以来累计旷课达42学时。根据《吉首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》第三章第二十一条第4款规定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给予崔心园、索朗丁增、王世铭、夏欢4名同学留校察看处分。

向笑，女，学号20154012002，系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15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。该生于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6月13日累计夜不归宿达4次，累计旷课12学时。根据《吉首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》第三章第二十二条第4款合并第三章第二十一条第1款规定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给予向笑同学留校察看处分。

海建磊，男，学号为20144024040，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4级广告班学生。截至2017年5月9日，该生累积旷课达36学时，根据《吉首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》第三章第二十一条第3款规定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给予海建磊同学记过处分。

艾孜买提江·艾尼瓦尔，男，学号20154112041，系医学院2015级护理学本科学生。该生于2017年6月19日、6月20日两晚，无故夜不归寝；江晓雅，女，学号20154091077，系音乐舞蹈学院2015级音乐学专业学生。该生于2017年5月16日，5月24日，无故夜不归寝。根据《吉首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》第三章第二十二条第3款规定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给予艾孜买提江·艾尼瓦尔、江晓雅两名同学记过处分。

戴大青，男，学号20144083019，系商学院2014级经济学1班学生。郭靖，男，学号20144103036，系体育科学学院2014级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。以上两名同学于2017年6月在宿舍养狗，严重干扰同学们的正常生活秩序，根据《吉首大学学生宿舍管理条例》第三章第十七条第一款（3）规定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给予戴大青、郭靖两名同学严重警告处分。

王昆，男，学号20164091043，系音乐舞蹈学院2016级音乐学专业学生。该生于2017年6月9日，私自打印请假条，私盖学工办公章，伪造辅导员签名，在同学中产生恶劣影响。根据《吉首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》第三章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第（1）、（3）规定，鉴于该生认错态度好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给予王昆同学严重警告处分。

汪德政，男，学号20134054073，系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4级广告班学生。截至2017年4月28日，该生本学期旷课累计达30学时；左奇鑫，男，学号20144101102，系体育科学学院2014级体育教育专业学生。该生于2017年2月20日至2017年6月21日累计旷课达28学时；黄成钢，男，学号20134054085，系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2014级电子信息工程班学生。该生于2017年2月20日至2017年6月16日之间累计旷课26课时；禹家乐，男，学号20154055014，系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2015级通信工程二班学生。该生于2017年2月20日至2017年6月16日之间累计旷课24课时；严德志，男，学号20144091044，系音乐舞蹈学院2014级音乐2班学生。该同学自本学期开学以来，累计旷课达24学时；程礼军，男，学号20144054048，系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2014级电子信息工程班学生。该生于2017年2月20日至2017年6月16日之间累计旷课22课时；樊晓雨，男，学号为20164025030，系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6级网络与新媒体班学生。截至2017年6月8日，该生本学期累积旷课达21学时。根据《吉首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》第三章第二十一条第2款规定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给予汪德政、左奇鑫、黄成钢、禹家乐、严德志、程礼军、樊晓雨7名同学严重警告处分。

次旦多吉，男，学号20154012048，系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15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；旦增索朗，男，学号20144012052，系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14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；丁蓉，女，学号20144013009，系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14级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学生；贡桑索朗，男，学号20164013040，系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16级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学生；孙鹏举，男，学号20144013031，系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14级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学生；肖翠玲，女，学号20144012012，系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14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；曾佑胜，男，学号20144013006，系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14级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学生。以上7名同学于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6月13日分别夜不归宿1次。根据《吉首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》第三章第二十二条第2款规定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给予次旦多吉、旦增索朗、丁蓉、贡桑索朗、孙鹏举、肖翠玲、曾佑胜7名同学严重警告处分。

李宇鑫，男，学号20164091007，系音乐舞蹈学院2016级音乐学专业学生；庞家佟，女，学号：20164091044，音乐舞蹈学院2016级音乐学专业学生；谭文，男，学号：20164091055，音乐舞蹈学院2016级音乐学专业学生；王静欣，女，学号：20164091013，音乐舞蹈学院2016级音乐学专业学生；要智强，男，学号：20164091048，音乐舞蹈学院2016级音乐学专业学生。以上5名同学于2017年6月9日，冒用伪造请假条办理请假手续。根据《吉首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》第三章第二十三条第2款（4）规定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给予李宇鑫、庞家佟、谭文、王静欣、要智强5名同学警告处分。

土登赤列，男，学号20144054053，系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2014级电子信息工程班学生；袁诗铖，男，学号20164045042，系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2016级网络工程班学生。以上两名同学自开学以来累计旷课20课时。刘鑫，男，学号20154042030，系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2015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班学生。该生自开学以来累计旷课18课时。柏荣贵，男，学号20144045028，系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2014级网络工程班学生；陈起枭，男，学号20144101030，系体育科学学院2014级体育教育专业学生；潘忠翔，男，学号20144054052，系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2014级电子信息工程班学生。索南当知，男，学号20144054054，系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2014级电子信息工程班学生；文伟彬，男，学号20144101028，系体育科学学院2014级体育教育专业学生；王熙文，男，学号20164190072，系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2016级电子信息工程班学生；薛鹏，男，学号：20154101042，系体育科学学院2015级体育教育专业学生；依拉旦·迪力木拉提，女，学号20154012047，系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15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。以上8名同学自开学以来累计旷课14课时。阿米拉·吾拉木，女，学号20144012048，系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14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；陈凯，男，学号20144042048，系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2015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班学生；黄铭博，男，学号：20144101049，系体育科学学院2014级体育教育专业学生；李飞云，女，学号 20144024039，系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4级广告班学生；罗有缘，男，学号：20144101026，系体育科学学院2014级体育教育专业学生；沙钊，男，学号：20144103014，系体育科学学院2014级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；索朗加布，男，学号20134055064，系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2014级通信工程二班学生；田桂，男，学号20144101041，系体育科学学院2014级体育教育专业学生；魏家顺，男，学号20154103016，系体育科学学院2015级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；周睿嘉，男，学号20154045031，系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2015级网络工程班学生；周一图，男，学号：20144101022，系体育科学学院2014级体育教育专业学生。以上11名同学自开学以来累计旷课达12学时。根据《吉首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》第三章第二十一条第1款规定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给予土登赤列、袁诗铖、刘鑫、柏荣贵、陈起枭、潘忠翔、索南当知、文伟彬、王熙文、薛鹏、依拉旦·迪力木拉提、阿米拉·吾拉木、陈凯、黄铭博、李飞云、罗有缘、沙钊、索朗加布、田桂、魏家顺、周睿嘉、周一图22名同学警告处分。
黄元春，女，学号：20144091083，音乐舞蹈学院2016级音乐学专业学生；姜慧，女，学号：20144091030，音乐舞蹈学院2014级音乐学专业学生；苏鹏，男，学号：20144092049，音乐舞蹈学院2014级舞蹈表演专业学生。杨二豪，男，学号：20144092058，音乐舞蹈学院2014级舞蹈表演专业学生；张翀，男，学号20124092008，系音乐舞蹈学院2014级舞蹈学班学生；赵存，男，学号20124092034，系音乐舞蹈学院2014级舞蹈表演班学生。以上六名同学在5月30日晚出现无故晚归现象。根据《吉首大学学生宿舍管理条例》第十七条第二款第（3）点之规定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给予黄元春、姜慧、苏鹏、杨二豪、张翀、赵存6名同学警告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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